


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
一、采购内容
丹阳市嘉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采购2021年冬季草花。
二、技术要求
苗木质量要求
1、无花类绿植的高度按清单要求提供；
2、开花类植物开花率达80%以上；
3、绿植、草花均为精品苗，无病虫害；
4、球类植物为修剪后高度，球形饱满，不脱脚，土球完整。
5、质量上乘、株型丰满；
三、内容清单
	序号
	苗木种类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三色堇
	盆
	377095
	0.55
	207402.25
	小杯苗,红、黄、紫三种颜色。

	2
	角堇
	盆
	20000
	1.2
	24000.00
	120杯,红、黄、紫三种颜色。

	合计
	231402.25
	



备注：1、以上金额包括苗木的起苗、装车、运输、苗木保护、安全措施、管理费、税金、配合验收、辅助工作及售后服务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。
★2、投标报价中各项单价均不得超过本清单中的预算单价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四、商务要求
★（一）供货期：签订合同后3日内开始供货（具体时间按采购人要求）
★（二）采购预算：231402.25元
★（三）报价方式：
4.1 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，供应商对“第二部分 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”中的全部货物的报价应包括苗木的起苗、装车、运输、苗木保护、安全措施、管理费、税金、配合验收、辅助工作及售后服务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。最终结算时供苗数量按实际采购数量为准。
4.2 投标人应按“第二部分 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”中的每一单项填写分项名称（花卉）清单及报价表，并均应填写单价和总价，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署。（格式详见第五部分投标文件组成及格式）
4.3 投标人应对招标文件内所要采购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，只投其中部分内容者，其标书将被拒绝。
4.4 一项投标内容只允许一个报价，采购代理机构不接受任何有选择性的投标报价。
4.5 投标文件报价中的单价和总价全部采用人民币表示，投标报价均应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。除非合同的特殊条款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
[bookmark: _Hlk80868728]★（四）付款方式：根据工程款到位情况按比例分配，发票按实际供苗品种数量开具。
★（五）履约保证金：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10%。
★五、服务要求
[bookmark: _Hlk80888375]1、必须送达采购单位指定地点（本市），所有苗木必须保证是健康的，外形良好且能正常使用的。
2、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、供应商的投标文件、承诺及行业相关标准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，外观、开花率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，给予签收，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。货到后，采购人需当场验收。
3、中标人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，并列出清单，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的依据。
4、验收时中标人必须在现场，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。
注：对采购内容及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、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，询问、质疑由采购人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部分标注“★”实质性要求，必须响应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否则作为无效投标处理。



